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大族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增加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市大

族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族数控”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5年修

正）》、《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号——保荐业务（2025年修订）》以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大族数控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增加实施地点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大族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4134号）核准，公司于2022年2月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200万股，每股发行价为76.56元，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321,552.00万元，根据有关规定扣除发行费用13,374.17万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308,177.83万元。该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2月22日到账。上述

资金到账情况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容诚验字[2022]518Z0010号

《验资报告》验证。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原募集资金用途的计划及使用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直接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共计人民币

126,662.74万元。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金额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截至2025年12月
31日已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募投项目

投资进度

1 PCB专用设备生产 152,393.03 152,393.03 115,261.44 75.63%



改扩建项目

2 PCB专用设备技术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8,260.17 18,260.17 11,401.30 62.44%

合计 170,653.20 170,653.20 126,662.74 74.22%

三、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情况

1、“PCB专用设备生产改扩建项目”增加实施地点的具体情况

根据项目实际建设进展及公司所处行业变化情况，为满足下游持续增长需求，

更好地抓住市场发展机遇，科学布局公司整体产能规划，最大限度的提升生产效

率和保持生产的稳定性，公司拟在原实施地点的基础上增加现有租赁场地“深圳

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和平社区重庆路12号大族激光智造中心3栋厂房部分场地"这一

实施地点。新增后实施地点包括：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重庆路与同富路交汇处

东南侧；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凤塘大道604号；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和平社

区重庆路12号大族激光智造中心3栋厂房部分场地。

上述调整后，原计划投入该募投项目的投资总额、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以及项

目的投资结构不变。

2、“PCB专用设备生产改扩建项目”增加实施地点的原因

当前AI算力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用于AI服务器、高速交换机等终端的

PCB向更高信号完整性、更高集成度升级，进而带动高端PCB专用加工设备的高

速增长，且相关产品的技术附加值持续提升，精密制造对生产场地需求进一步加

大；同时，2025年以来，下游众多PCB行业头部企业发布投资规划，相关项目将

逐步落地，PCB专用设备市场将保持旺盛需求。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PCB专用设备生产改扩建项目”原实施地点对应的生

产规划，难以满足高端设备的大批量快速交付需求。为把握AI算力产业发展机遇，

持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及市场份额，公司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及实际生产情况，

决定新增实施地点来进一步优化产能布局，提升高端产品的生产效率，加快批量

交付节奏，及时满足下游客户的扩产需求。

四、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PCB专用设备生产改扩建项目”增加实施地点是基于公司实际业务发展

需求作出的审慎决定，未改变募投项目的性质和投资目的，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

配置，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存在变相改变募投资

金用途，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五、董事会审议意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

点的议案》，同意公司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PCB专用设备生产

改扩建项目”增加现有租赁场地“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和平社区重庆路12号大族

激光智造中心3栋厂房部分场地"作为实施地点，前述调整是基于审慎性原则，结

合当前募投项目实际进展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不改变项目投资规模，符合公司

自身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优化生产布局，提升交付能力，进一步巩固并提升在

高端PCB专用设备领域的竞争优势，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

实施地点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2025年修正）》《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保荐业务（2025年修订）》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

5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保荐机构对公司部分募投项

目增加实施地点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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